
关于上饶师范学院大学生社会实践材料说明

各二级学院：

根据我校《学生手册》和《第二课堂成绩单实施办法》的要

求，现对我校学生社会实践考核认定情况做如下说明：

一、社会实践内容

1.各类有组织的或个人社会志愿服务及调研；

2.各级政府部门、事业单位调研及挂职锻炼；

3.各类厂、矿企业实践；

4.国内外社会考察等。

注：以上实践内容均区别于培养计划中校、院两级组织的各类实习

二、社会实践时间

每名全日制学生毕业前需完成至少三次社会实践，每次实践

时长不少于一周。

三、实践认定材料

1.三份由学生本人提交、经学院团委审核无误的社会实践考

核表（需附上证明材料）；

2.至少两份社会实践工作记录表；

3.一份由本人提交的不少于 1500 字的社会实践报告；

注：专升本的同学在我校期间需至少完成一次社会实践并递交一份上述相关

材料。



四、备注

1.学生务必自己留存好相关的实践考核表及证明材料，相关

材料经学院团委审核无误后统一上交校团委；（如有丢失请自己

补回相关证明，无证明材料将无法认定实践学分）

2.由校、院两级统一组织的社会实践需由相关学院或部门出

具书面实践证明并盖章；

3.学院团委需对本学院学生递交的社会实践材料进行初步

审核并认真填写社会实践统计汇总表，并加盖学院团委公章；

4.经校团委复审合格后，学生即可获得社会实践学分，并在

成绩单中列出。不合格学生将标注原因返回学院，学生可根据反

馈原因进行调整，于毕业前重新申请认定。

共青团上饶师范学院委员会

2023 年 7 月



附件一

实践证明

上饶师范学院：

兹证明贵校 学院 级 专业 同学在我

单位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进行了社会实践，且表现

良好，特此证明。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二

上饶师范学院大学生社会实践鉴定表

姓名 性别 政治面貌

学院/班级 联系电话

实践地点 实践时间

实践形式

 校、院团队“三下乡”社会实践

 “返家乡”社会实践

 江西省“青马工程”大学生骨干暑期基层实践锻炼

 “扬帆计划”专项实习行动

 向社区（村）报到专项实践活动

 “可爱的中国”夏令营

 其他

自我鉴定

（可附页）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实践单位

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学院团委

意见

校团委

意见



附件三

上饶师范学院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每周工作记录表

单 位 （实践地点） 时 间 （x 月 x 日—x 月 x 日）

岗 位 （具体工作岗位） 记录人 （本人姓名）

计划内工作内容 完成情况

计划外工作内容 完成情况

工 作 总 结

分管领导： 日期：



附件四

上饶师范学院大学生社会实践考核表
学院： 班级： 20__-20__学年度

实践部负责人签名： 学院团委负责人签名：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注：考核成绩填合格/不合格。

学号 姓名
社会实践时间

实践表
份数

工作记录
表份数

社会实践
报告/心
得份数

社会实践报告/心得题目
考核
成绩

备注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